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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說明 

一、依據 

    為推動臺北市商圈店家加速數位科技應用腳步、促進數位化普及，以提高整

體競爭力，本計畫依據臺北市政府訂定之「臺北市商業處辦理商圈店家行動支

付補助作業要點」，專責處理本案各項服務工作事項，加強輔導12處目標商圈

（四平商圈、龍泉商圈、條通商圈、後站商圈、南昌商圈、萬華商圈、艋舺服

飾商圈、大直商圈、內湖737商圈、西湖商圈、華陰街商圈、迪化街商圈）內原

未使用行動支付服務之店家，透過遴選選定之支付平台業者一起打造北市安

全、零接觸且便利之消費環境及提升北市行動支付普及率。 

二、目的 

    為推動本府「臺北市後疫情時代產業數位轉型政策白皮書2.0」行動方案及

推廣無現金支付政策，並協助本市商圈店家於後疫情時代踏出數位轉型的第

一步，以達到無現金智慧城市之目標，將協助目標商圈店家導入行動支付服

務，提升本市行動支付普及率，公私協力共同打造本市安全、零接觸且便利

之消費環境。 

三、 本計畫用詞定義 

(一) 行動支付： 

   使用智慧型行動載具，透過密碼或生物特徵等身分驗證、掃碼及近距離無

線通訊（Near-field communication, NFC）感應或結合物聯網相關先進應用等

驗證及傳輸技術，於實體商店結帳付款，取得商品或使用服務之實質交易支

付方式。 

(二) 支付平台合作業者： 

指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並依「臺北市商業處辦理商圈店家行動支付補助

作業要點」第五點規定，經本處審查合格並公告之支付平台合作業者。 

1. 依法設立之本國公司，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參仟萬元以上，且為金融機

構或營業項目包含「電子支付業」或「第三方支付服務業」。 

2. 最近 3 年內無執行各級政府機關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 

3. 未因執行各級政府機關採購案受停權處分，或雖受停權處分而期間已屆

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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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近 3 年內未曾欠繳應納稅捐之情事。 

5. 最近 3 年內無違反環境保護、勞工、食品安全衛生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之相關法律規定，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裁處確定之情事。 

6. 非屬陸資來臺投資事業。 

(三) 目標商圈店家： 

指實體營業地址位於本處公告目標商圈內，已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完

成登記，且經本處盤點尚未使用行動支付之營利事業。超商、超市、量

販店、無店面零售業、歌廳、舞場、視聽及歌唱業、特殊娛樂業、遊戲

場、夜店及三溫暖浴室行業，不適用本計畫規定。 

四、補助內容 

(一) 補助對象為與支付平台合作業者簽訂契約之目標商圈店家，每店家以

補助1次為限。 

(二) 補助申請期間自公告日起至113年2月22日止。 

(三) 請領補助期間，每店家總補助金額上限為新臺幣陸仟元，補助期間以

本計畫網站公告日之次月1日起至6個月以內為限，由店家自行申請或

由執行單位協助店家進行手續費請款申請作業。 

(四) 補助申請流程係由支付平台合作業者與店家完成簽約、安裝導入與相

關技術服務諮詢與配套教育訓練等作業後，由支付平台合作業者提供

店家受補助期間內手續費之紙本發票正本或電子發票電子檔及申請補

助總表予執行單位撥付該補助金額。 

(五) 年度補助經費用罄或有其他政策變更等情事時，本處得逕予停止受理

補助款之申請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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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店家申請及經費核撥 

一、申請方式及應備文件 

    店家應於公告受理期間內，檢具「目標商圈店家行動支付補助作業申請

書」（如附件1），自行或由其選定之支付平台合作業者以pdf檔案格式

（檔名命名方式遴選公告後提供）透過e-mail郵件發送至數位轉型推廣中

心客服信箱（taipeidt.tw@gmail.com），並將正本申請紙本文件郵寄至執行

單位（郵寄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德惠街16-5號2樓；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

院_數位轉型推廣中心），申請資料以e-mail系統時間為憑，逾時不予受

理。 

(一)  店家申辦商圈店家行動支付補助計畫時應備文件  

1.支付平台合作業者與目標商圈店家簽訂契約書影本、目標商圈

店家行動支付補助作業申請書（如附件1） 

2.教育訓練之證明（簽到證明、照片、教程資料等） 

3.店家請領行動支付手續費切結書（如附件2） 

4.臺北市店家請款證明及請款期程同意書（如附件4） 

二、店家手續費請款核撥    

店家完成申辦行動支付補助計畫作業，經相關審核流程作業，及臺北市商

業處核定名單通過後，即可於本計畫網站公告日之次月1日起至6個月以內

為限，由店家自行申請或由執行單位協助店家進行手續費請款申請作業。 

店家手續費請款核撥作業為由支付平台合作業者提出簽約店家手續費

使用金額後產出報表，由執行單位（財團法人臺灣經濟研究院）進行本計

畫店家所申請之手續費補助請領及撥付款項，並依所撥付年度開立同等金

額之扣繳憑單予受補助店家。以下為店家辦理請款時應備文件說明（請依

欲選擇（單月請款或總結請款）方式辦理） 

(一)單月請款：為支付平台合作業者須結算受補助店家於本計畫補助

規範內之單月手續費結算，並提供執行單位相關店家請款店家文

件，協助店家辦理請款。 

 

支付平台合作業者及店家須提供核銷文件時間為手續費發生月份

之次月1日起20個日曆天內，提供相關文件辦理請款，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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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單月申請補助總表（如附件3；由支付平台合作業者提供） 

2.紙本發票正本或電子發票電子檔（由支付平台合作業者提供） 

3.店家請款領據：請店家勾選選單月請領（如附件5） 

(二)總結請款（滿陸仟元補助額或滿6個月補助期程）：為支付平台合

作業者須結算受補助店家於本計畫補助規範內之手續費總結，並

提供執行單位相關店家請款店家文件（手續費需核算6個月手續費

報表或已滿陸仟元手續費之相關產出報表）協助店家辦理請款。 

 

支付平台合作業者及店家須提供核銷文件時間為手續費發生月份

之次月1日起20個日曆天內，提供相關文件辦理請款，資料如下： 

 

1.6個月申請補助總表（如附件3；由支付平台合作業者提供） 

2.紙本發票正本或電子發票電子檔（由支付平台合作業者提供） 

3.店家請款領據：請店家勾選選總結請領（如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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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申請審查及經費核撥作業流程 說明 

店家

申請

審查 

 

 

1. 由本計畫遴選出的支付平

台合作業者與執行單位一

同進行目標商圈店家地推

作業。 

2. 支付平台合作業者負責完

成與目標商圈店家簽訂契

約書，及統整店家申辦商

圈店家行動支付補助計畫

時應備文件，由支付平台

合作業者提交予執行單位

進行資格審核。 

3. 執行單位進行資格審核並

經臺北市商業處核定名單

後，於計畫網站公告目標

商圈店家名單核定結果，

店家即可於公告後次月1日

至6月期滿前申請本計畫之

手續費補助（相關補助規

範請參考本計畫文件之計

畫說明／補助內容) 

• 符合本計畫規範者，由

本處公告核定補助店家

名單；資格不符者，駁

回其申請；其得補正

者，通知於5個工作天內

補正，逾期未完成補

正者，駁回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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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核撥

作業 

 

 

1. 手續費補助期程：臺北市

商業處核准通過於計畫網

站上公告日之次月1日起為

手續費補助生效開始至6個

月以內為限。 

2. 店家手續費請款：由支付

平台合作業者協助簽約店

家提出手續費使用金額之

報表 (申請補助總表) 及開

立店家手續費發票（紙本

或電子）予執行單位進行

本計畫店家所申請之手續

費補助請領款項及撥款，

且執行單位依所撥付年度

開立同等金額之扣繳憑單

予受補助店家。 

• 店家欲選擇之請款方式

不同（單月請款或總結

請款）（請款所需提供

之文件請參閱本計畫文

件之店家申請及經費核

撥說明） 

3. 店家撥款：執行單位依支

付平台合作業者申請總表

之手續費金額，依作業程

序，撥付款項予申請手續

費之受補助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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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注意事項 

一、本市店家若通過審核於計畫網站上公告後之次月1日起為手續費補助生

效開始至6個月以內為限為行動支付手續費補助期程；補助說明請參閱

「目標商圈店家行動支付補助作業申請書」聲明事項。 

二、本計畫申請及核銷作業依本計畫要點補助經費之核銷程序，受補助店家

應按本處所定作業期程，檢具與支付平台合作業者簽訂之契約影本、

發票或領據等相關請款文件正本，支付平台合作業者提供彙整列冊

後，並由執行單位依店家申請之時程交付本處辦理核銷作業。  

三、受補助店家請領手續費為公告後次月1日起20個日曆天內，可選擇單月

請領或總結請領。請領時請支付平台合作業者同步附上提供紙本發票

正本或電子發票電子檔、店家請款領據（如附件5）等文件辦理提交予

執行單位進行請款作業。 

四、支付平台合作業者須於次月5日前提供申請補助總表（如附件3）予執行

單位進行以協助店家進行手續費核銷之佐證資料。 

五、支付平台合作業者及目標商圈店家須配合臺北市商業處或執行單位實地

抽查後台使用流量紀錄（system log）或其他查核方式。 

六、支付平台合作業者及目標商圈店家須配合臺北市商業處或執行單位相關

績效追蹤及調查研究。 

七、臺北市商業處得視實際推動情形或政策需要，調整本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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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目標商圈店家行動支付補助作業申請書 

目標商圈店家行動支付補助作業申請書 

店家名稱  統一編號  

稅籍登記地址  

營業地址 
□同登記地址 

所在商圈 
 

代表(負責)人 姓名  

聯絡人 

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    )                   分機 

手機  

E-mail  

首次導入行動 

支付平台 

支付

業者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本案服 

務人員 
 聯絡電話  

聲明事項 

一、 支付平台合作業者已充分告知「臺北市商業處辦理商圈店家行動支付補助作業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所規範之相關權利義務。 

二、 支付平台合作業者與目標商圈店家完成簽約，爰同意由其向執行單位：財團法

人台灣經濟研究院代辦補助款申請及依行動支付手續費憑證之費用將款項撥付

本店家。 

三、 本市店家為稅籍登記於臺北市（以下簡本市）之公司、商業或登記於本市之外

國公司，且實體營業地址設立於臺北市之公告目標商圈。 

四、 本店家僅受本要點補助1次，每家店總補助金額上限為新臺幣陸仟元。 

五、 本店家同意由支付平台合作業者提出可佐證其與本業者契約關係仍繼續存續，

及行動支付交易仍持續使用之相關數據資料予臺北市商業處，並同意臺北市商

業處得引用相關數據資料進行分析及利用。 

六、 本店家聲明所有申請資料屬實，並同意配合臺北市商業處或其執行單位進行查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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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聲明 

一、 本店家同意臺北市商業處使用個人資料、行動支付交易資料。 

二、 本店家如有侵害第三人之合法權益時，應自行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如因

此致臺北市政府涉訟或應對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本店家應負責抗辯、支付

損害賠償及律師服務等因訴訟衍生之一切費用。 

三、 本店家已充分知悉上述聲明事項，如有不實經發現者，臺北市商業處或執行單

位得不受理申請、追回已撥付之款項、將服務方案下架，並將其自公告名單中

移除。另本店家願承擔衍生的相關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公司名稱： 

代表(負責)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蓋公司印鑑章)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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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店家請領行動支付手續費切結書 
 

 

店家請領行動支付手續費切結書 

茲證明本店家參與臺北市商業處之112年「臺北市店家暨商業數位轉型輔

導計畫－行動支付補助作業申請計畫」，透過支付平台合作業者（公司名

稱）：_________________導入行動支付工具，為期至多6個月之交易手續費補

助及每店家總補助金額上限為新臺幣陸仟元，同意依支付平台合作業者提供本

計畫相關之手續費證明文件予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核銷之憑證，以利申請

補助款款項。 

若查照店家已曾申辦過任一行動支付平台業者服務，本計畫將追回所有補

助款項。 

 

  此致 

臺北市商業處 

店家名稱： 

代表人：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蓋公司印鑑章)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10  

 

附件3、申請補助總表 

（支付平台合作業者）申請補助金額總表—     月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號 目標商圈店家名稱 統一編號 交易筆數 
交易金額 

(新臺幣：元) 

補助金額 

(新臺幣：元) 

累積補助金額 

上限陸仟元 

(新臺幣：元) 

發票日期 

(月/日) 
發票號碼 備註 

          

          

          

          

          

          

合計          

填表人：(簽章) 主辦會計：（簽章） 

 

 

 

 

 

 

 

(請蓋公司印鑑章)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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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臺北市店家請款證明及請款期程同意書 

 

臺北市店家請款證明及請款期程同意書 

    茲證明本店家參與臺北市商業處之112年「臺北市店家暨

商業數位轉型輔導計畫－行動支付補助作業申請計畫」，

由支付平台合作業者(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提供行動

支付工具使用，已於各執行期間完成工作事項，同意該支

付平台合作業者提供請款文件，及同意請款撥付期程方

式，以利申請補助款款項。 

一、店家手續費請款文件： 

□申辦階段：本店家同意檢附本店家與支付平台合作業

者簽訂之契約書影本及相關教育訓練完成之證明。 

□手續費補助階段（第1-6個月）：檢附成效追蹤佐證資

料 

二、店家手續費撥付方式(撥款作業請參閱店家申請審查

及經費核撥作業流程說明) 

□單月請領：本店家同意本計畫行動支付補助以月結手

續費方式撥款。(補助最高6個月或達新臺幣陸仟元) 

□總結請領：本店家同意本計畫行動支付補助達滿額新臺

幣陸仟元或以補助期滿6個月總結手續費方式撥款。 

此致 

臺北市商業處 

店家名稱： 

代表人：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蓋公司印鑑章)    (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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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店家請款領據 

 

店家請款領據 

    茲收到本店家請領112年「臺北市店家暨商業數位轉型輔

導計畫－行動支付補助作業申請計畫」之補助款： 

一、支付平台合作業者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 

二、手續費補助請領款項（請寫申請費用及勾選申請月份） 

 單月請領，總計新臺幣____仟____佰____拾____元整。 

第1個月113／＿月；第2個月113／＿月 

第3個月113／＿月；第4個月113／＿月 

第5個月113／＿月；第6個月113／＿月 

 總結請領，總計新臺幣____仟____佰____拾____元整。 

此致 

臺北市商業處 

立據人（公司名稱）：（申請店家） 

代表人： 

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手續費請領店家匯款帳戶：(請附存摺影本)  

金融機構名稱： 

戶名：                       

帳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蓋公司印鑑章) 

(代表人簽名 

或蓋章) 


